《江苏南通狼山国家森林公园管理条例》
行政处罚权力事项自由裁量基准（征求意见稿）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律法规
	法定罚则
	裁量标准

	
	
	
	
	档次
	自由裁量情形
	处罚标准

	1
	对在狼山国家森林公园内擅自采折、采挖花草、竹笋、药材等植物的处罚
	《江苏南通狼山国家森林公园管理条例（2022修正）》
	【地方性法规】《江苏南通狼山国家森林公园管理条例（2022 修正）》（2020年11月18日南通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2021年1月15日江苏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批准，自2021年5月1日起施行；2022年3月17日南通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修订，2022年5月31日江苏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批准）

第十一条第一款 森林公园内禁止下列行为：

（二）擅自采折、采挖花草、竹笋、药材等植物； 

第二十二条第一款 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森林公 园管理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按照以下规定处罚：

（一）擅自采折、采挖花草、竹笋、药材等植物的，处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
	1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

并及时改正的
	不予行政处罚

	
	
	
	
	2
	数量较少的
	处20元以上100元以下罚款

	
	
	
	
	3
	数量较多的
	处10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

	2
	对在狼山国家森林公园内燃放孔明灯、在非指定区域焚烧香蜡纸烛、在非指定的吸烟区吸烟的处罚
	《江苏南通狼山国家森林公园管理条例（2022修正）》
	【地方性法规】《江苏南通狼山国家森林公园管理条例（2022 修正）》（2020年11月18日南通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2021年1月15日江苏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批准，自2021年5月1日起施行；2022年3月17日南通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修订，2022年5月31日江苏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批准）

    第十一条第一款 森林公园内禁止下列行为：

（五）燃放烟花爆竹、孔明灯，森林防火期内擅自在防火区野外用火，在非指定区域 露天烧烤食品、焚烧香蜡纸烛，在非指定的吸烟区吸烟； 

第二十二条第一款 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森林公 园管理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按照以下规定处罚： 

（二）燃放孔明灯或者在非指定区域焚烧香蜡纸烛的，处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在非指定的吸烟区吸烟的，处五十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1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

并及时改正的
	不予行政处罚

	
	
	
	
	2
	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燃放孔明灯或者在非指定区域焚烧香蜡纸烛的，处200元以上500以下罚款；在非指定的吸烟区吸烟的，处50元以上200以下罚款

	
	
	
	
	3
	拒不改正或者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燃放孔明灯或者在非指定区域焚烧香蜡纸烛的，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在非指定的吸烟区吸烟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律法规
	法定罚则
	裁量标准

	
	
	
	
	档次
	自由裁量情形
	处罚标准

	3
	对在狼山国家森林公园内的禁止水域游泳、垂钓、捕鱼的处罚
	《江苏南通狼山国家森林公园管理条例（2022修正）》
	【地方性法规】《江苏南通狼山国家森林公园管理条例（2022修正）》（2020年11月18日南通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2021年1月15日江苏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批准，自 2021年5月1日起施行；2022年3月17日南通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修订，2022年5月31日江苏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批准）

    第十一条第一款 森林公园内禁止下列行为： 

（七）在禁止水域游泳、垂钓、捕鱼； 

第二十二条第一款 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森林公园管理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按照以下规定处罚： 

（三）在禁止水域游泳、垂钓的，处五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在禁止水域捕鱼的，没收渔具和渔获物，并处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1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

并及时改正的
	不予行政处罚

	
	
	
	
	2
	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在禁止水域游泳、垂钓的，处50元以上100元以下罚款；在禁止水域捕鱼的，没收渔具和渔获物，并处100元以上200以下罚款


	
	
	
	
	3
	拒不改正或者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在禁止水域游泳、垂钓的，处100元以上200以下罚款；在禁止水域捕鱼的，没收渔具和渔获物，并处200元以上500以下罚款

	4
	对在狼山国家森林公园内擅自摆摊设点、兜售物品的处罚
	《江苏南通狼山国家森林公园管理条例

（2022修正）》
	【地方性法规】《江苏南通狼山国家森林公园管理条例（2022 修正）》（2020年11月18日南通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2021年1月15日江苏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批准，自2021年5月1日起施行；2022年3月17日南通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修订，2022年5月31日江苏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批准） 

第十一条第一款 森林公园内禁止下列行为： 

（十）擅自摆摊设点、兜售物品；

    第二十二条第一款 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森林公 园管理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按照以下规定处罚： 

（四）擅自摆摊设点、兜售物品的，处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
	1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

并及时改正的
	不予行政处罚

	
	
	
	
	2
	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处20元以上100以下罚款

	
	
	
	
	3
	拒不改正或者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处100元以上200以下罚款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律法规
	法定罚则
	裁量标准

	
	
	
	
	档次
	自由裁量情形
	处罚标准

	5
	对在狼山国家森林公园内携犬进入封闭区域或者携犬进 入开放区域不束牵引绳、不清理宠物粪便的处罚
	《江苏南通狼山国家森林公园管理条例（2022修正）》
	【地方性法规】《江苏南通狼山国家森林公园管理条例（2022 修正）》（2020年11月18日南通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2021年1月15日江苏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批准，自2021年5月1 日起施行；2022年3月17日南通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修订，2022年5月31日江苏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批准）

    第十一条第一款 森林公园内禁止下列行为： 

（十一）携犬不束牵引绳、不清理宠物粪便，携犬进入封闭区域； 

第二十二条第一款 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森林公园管理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按照以下规定处罚：  

（五）携犬不束牵引绳的，可以处五十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不清理宠物粪便的， 可以处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携犬进入封闭区域的，可以处警告或者五十元以上二 百元以下罚款。
	1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

并及时改正的
	不予行政处罚

	
	
	
	
	2
	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

危害后果的
	携犬不束牵引绳的，处50元以上200以下罚款；不清理宠物粪便的，处20元以上100元以下罚款；携犬进入封闭区域的，警告

	
	
	
	
	3
	拒不改正或者违法行为造成

严重危害后果的
	携犬不束牵引绳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不清理宠物粪便的，处10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携犬进入封闭区域的，处50元以上200以下罚款

	6
	对在狼山国家森林公园内擅自在未开放区 域开展野外探 险、攀岩等危险活动的处罚
	《江苏南通狼山国家森林公园管理条例（2022 修正）》
	【地方性法规】《江苏南通狼山国家森林公园管理条例（2022 修正）》（2020年11月18日南通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2021年1月15日江苏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批准，自2021年5月1 日起施行；2022年3月17日南通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修订，2022年5月31日江苏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批准） 

第十一条第一款 森林公园内禁止下列行为： 

（十二）擅自在未开放区域开展野外探险、攀岩等危险活动； 

第二十二条第一款 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森林公 园管理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按照以下规定处罚： 

（六）擅自在未开放区域开展野外探险、攀岩等危险活动的，处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 下罚款。
	1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

并及时改正的
	不予行政处罚

	
	
	
	
	2
	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

危害后果的
	处200元以上500以下罚款

	
	
	
	
	3
	拒不改正或者违法行为造成

严重危害后果的
	处1000元以上2000以下罚款

	7
	对在狼山国家森林公园内道路以外违规停放车辆的处罚
	《江苏南通狼山国家森林公园管理条例（2022 修正）》


	【地方性法规】《江苏南通狼山国家森林公园管理条例（2022 修正）》（2020年11月18日南通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2021年1月15日江苏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批准，自2021年5月1 日起施行；2022年3月17日南通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修订，2022年5月31日江苏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批准） 

第十一条第一款 森林公园内禁止下列行为：

（十三）违规停放车辆； 

第二十二条第一款 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森林公 园管理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按照以下规定处罚：  

（七）在道路以外违规停放车辆的，机动车处五十元罚款，非机动车处二十元罚款。
	1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

并及时改正的
	不予行政处罚

	
	
	
	
	2
	拒不改正的
	机动车处五十元罚款，非机动车处二十元罚款。

	8
	对擅自进入军 山南麓生态保 育区的处罚
	《江苏南通狼山国家森林公园管理条例（2022 修正）》
	【地方性法规】《江苏南通狼山国家森林公园管理条例（2022 修正）》（2020年11月18日南通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2021年1月15日江苏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批准，自2021年5月1 日起施行；2022年3月17日南通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修订，2022年5月31日江苏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批准）

第十二条第二款 军山南麓生态保育区作为生物多样性核心区域，实行封闭管理，禁止擅自进入。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擅自进入军山南麓生态保育区的，由森林公园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处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1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

并及时改正的
	不予行政处罚

	
	
	
	
	2
	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

危害后果的
	处100元以上300以下罚款

	
	
	
	
	3
	拒不改正或者违法行为造成

严重危害后果的
	处3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江苏南通狼山国家森林公园管理条例》
行政处罚权力事项自由裁量基准适用要求（征求意见稿）

一、《江苏南通狼山国家森林公园管理条例（2022 修正）》中涉及狼山管理办行政处罚事项自由裁量基准的运用，适用本要求。
二、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认定为拒不改正：
（一）拒绝、阻挠执法人员现场调查取证的；
（二）拒不签收《责令改正通知书》或者其他执法文书的；
（三）当场拒绝改正违法行为的；
（四）可以认定为拒不改正或未按要求改正的其他情形。

三、当事人的违法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不予处罚条件的，不予行政处罚。
四、当事人的违法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减轻或者从轻条件的，依法减轻处罚或者视情递减一档从轻处罚。
五、当事人的违法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在裁量基准规定的不同等次的裁量幅度中选择适用较高等次的裁量幅度，或者在某一等次的处罚金额内选择适用较高的罚款金额从重处罚：
（一）危及公共安全、社会安定、生命财产安全、生态环境安全以及直接关系人身健康的；
（二）造成群体性事件的，或者在阶段性工作、整治、活动期间造成不良影响的；
（三）一年内有两次以上相同违法行为的；
（四）妨碍、阻挠、逃避或者抗拒执法的；

（五）重大活动保障期间或专项整治期间实施违法行为的；

（六）共同实施违法行为中起主要作用的

（七）其他应当从重行政处罚的情形。

六、认定危害后果严重性，应当综合考虑违法行为是否导致发生财产损失、人身损害、质量安全事故、群体性事件等现实后果。
七、本裁量基准中，关于“数量较多、较少”的界定：以10（株、颗、枝、朵、个）为基准，<10（株、颗、枝、朵、个）为数量较少，≥10（株、颗、枝、朵、个）为数量较多。

八、本裁量基准中，“以上”、“以下”均包括本数。

九、本裁量基准自2025年*月*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30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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